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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迪臣發展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262）

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作出之公告
收購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封市一幅發展用地之用地使用權

及
恢復買賣

本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1)條作出。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六日，迪臣置業已於拍賣中成功投得地塊之用地使用
權。該地塊用地使用權之收購代價為人民幣 134,300,000元（約 161,200,000港元）。迪臣置業擬
將地塊發展成總估計建築面積約 95,510平方米之商住綜合物業。

應本公司之要求，股份已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七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告。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上午九時正起恢復股份買賣。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1)條作出。

迪臣發展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六
日，本公司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迪臣置業發展（開封）有限公司（「迪臣置業」）已於開封市國土資
源局（「當局」）舉行之一次公開拍賣（「拍賣」）中，成功投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封鄭開大道一塊發展
用地（2012-1號宗地）（「地塊」）之用地使用權（「收購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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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事項之代價為人民幣 134,300,000元（約 161,200,000港元）。於成功投得地塊後，迪臣置業與
當局訂立確認書（「成交確認書」），確認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六日拍賣中成功投標之條款，據此，
迪臣置業與當局須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一日或之前（即由成交確認書日期起計 10個營業日）訂立國有
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以轉讓地塊之用地使用權。於本公告日期，迪臣置業已支付按金人民
幣 17,500,000元（約 21,000,000港元）作為部份代價。

迪臣置業擬將地塊發展成總估計建築面積約 95,510平方米之商住綜合物業。董事會認為收購事項
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之收益性質交易，並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符合本
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確認並無任何其他與收購事項有關且須根據上市規則予以披露之磋
商或協議，而董事會亦不知悉任何其他屬於或可能屬於股價敏感性質且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條之
一般義務而須予披露之事項。

暫停及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之股份（「股份」）已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七日上午九時正起暫停買賣，以
待刊發本公告。本公司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申請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上
午九時正起恢復股份買賣。

就本告而言，除另有指明者外，所用匯率為 1.2港元兌人民幣 1元（如適用），惟僅供說明之用，並
不表示任何金額已按、可能已按或可以按有關匯率兌換。

承董事會命
迪臣發展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謝文盛
董事總經理兼副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包括盧全章先生、謝文盛先生、王京寧先生及姜國祥先生，而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何鍾泰博士、蕭文波先生及黃承基先生。


